
附件1-2

2020年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绩效自评指标评分表
填报单位名称：清远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一级项目名称： 广东省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市场监督管理—药品监督管理）

评价指标

评价年度
预期值

评价年度
实现值

自评分数
评分依据、未达

标原因分析
评分标准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名称 权重(%) 名称 权重(%) 名称 权重(%) 名称 权重(%)

决策 20

项目立项 12

论证
决策

4
论证充分

性
4 4

1.由广东省药品监
督管理局按照药品
和化妆品质量安全
监管工作需要，制
定2020全省药品、
化妆品抽检工作计
划，清远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细化制定
全市药品、化妆品

1.具有前期可行性研究报告或摸底
调查工作总结等文字材料的得2分。
2.经过集体会议协商，并咨询相关
专家意见，且有文字材料的得2分。
如无，则根据实际情况核定分数。

目标
设置

6

完整性 2 2

依据省药监局下达
的任务要求设置了
总体目标，并细化
了产出指标和效益
指标，指标设置完
整、合理，具有可
衡量性，目标合理
反映工作的内容和

总体效益。

依据相关基础信息和证据判断目标
设置的完整性，即是否包含总目标
和阶段性目标，是否包括预期提供
的公共产品或服务的产出数量、质
量、成本指标，预期达到的效果性
指标，据此核定分数。

合理性 2 2

依据省药监局下达
的任务要求设置了
总体目标，并细化
了产出指标和效益
指标，指标设置完
整、合理，具有可
衡量性，目标合理
反映工作的内容和

依据相关基础信息和证据判断目标
设置的相关性，即绩效目标是否与
资金或项目属性特点、支出内容相
关，体现决策意图，同时合乎客观
实际，据此核定分数。

可衡量性 2 2
绩效目标有具体的
数据要求，具有可

衡量性。

依据相关基础信息和证据判断目标
设置的可衡量性，即绩效目标设置
是否有数据支撑、是否有可衡量性
的产出和效果指标，据此核定分数
。

保障
措施

2

制度完整
性

1 1

本单位具有广东省
检验检测机构资质
认定证书，业务制
度健全，有包括抽
检工作全环节全要
素的实验室质量管

依据相关基础信息和证据判断制度
完整性和是否具备条件实施，根据
实际情况核定分数。

计划安排
合理性

1 1

依据省局的抽检计
划，清远市局按照
我市实际情况，细
化制定全市药品、
化妆品抽检工作计
划，细化全年全市
的药品、化妆品抽

检工作。

依据工作进度计划等相关基础信息
和证据判断，并根据实际情况核定
分数。

资金落实 8

资金
到位

5

资金到位
率

3 3

根据《广东省财政
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0年促进经济高
质量发展专项资金
（市场监督管理-
药品监督管理）的
通知》（粤财工〔

1.各类来源的资金足额到位的，得3
分；
2.各类来源的资金未足额到位的，
按实际到位金额/应到位金额*指标
分值

资金到位
及时性

2 2
资金提前及时下达

并全部到位

1.各类来源的资金及时到位的，得2
分；
2.各类来源的资金未及时到位的，
按实际及时到位的金额/应及时到位
的金额*指标分值

资金
分配

3
资金分配
合理性

3 3

按照《广东省财政
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0年促进经济高
质量发展专项资金
（市场监督管理-

依据相关信息和证据判断资金分配
是否合理，是否有助于实现资金的
绩效目标。

管理 20

资金管理 12

资金支付 6
资金支出

率
6 6

截至2020年12月31
日，项目资金

449.44万元均已全
部按专项资金管理
要求、本所财务管
理规定和公开招标
检验仪器设备采购

主要依据“支付额/预算额度*100*
指标权重”计算核定得分，同时综
合考虑工作进度，以及是否垫资或
履行支付手续而影响支出率等因素
适当调整最后得分。

支出规范
性

6
支出规范

性
6 5.5

专项资金管理严格
执行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药品监督
管理局《关于印发
广东省促进经济高
质量发展专项资金
（市场监督管理-
药品监督管理）管
理办法的通知》
(粤财社〔2019〕
148号）和本单位
《清远市食品药品
检验所财务管理规
定》，以及省、市
财政制度，做到每

1.预算执行规范性2分，按规定履行
调整报批手续或未发生调整的，且
按事项完成进度支付资金的得满
分，否则酌情扣分。
2.事项支出的合规性2分，资金管理
、费用标准、支付符合有关制度规
定的得满分，超范围、超标准支
出，虚列支出，截留、挤占、挪用
资金的，以及其他不符合制度规定
支出的，视情节严重情况扣分，直
至扣到0分。
3.会计核算规范性2分，规范执行会
计核算制度得满分，未按规定设专
账核算，或支出凭证不符合规定，
或其他核算不规范的，视具体情况

事项管理 8

实施
程序

4
程序规范

性
4 4

药品医疗器械化妆
品抽检项目：广东
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按照我省药品和化
妆品质量安全监管
工作需要，分别制
定印发了《广东省
药品监督管理局办

项目或方案按规定程序实施，包括
项目或方案调整按规定履行报批手
续，项目招投标、建设、验收等或
方案实施严格执行相关制度规定
的，得满分，否则酌情扣分。



管理 20

事项管理 8

管理
情况

4
监管有效

性
4 4

本单位有《清远市
食品药品检验所财
务管理规定》、《
清远市食品药品检
验所采购和工程建
设项目工作制度》
、《清远市食品药
品检验所“三重一
大”制度实施办法
》、《清远市食品
药品检验所质量手

1.资金使用单位或基层资金管理单
位建立有效管理机制，且执行情况
良好得2分，具体根据所提供的信息
证据作出判断并核定分数。   
2.具体根据所提供的信息证据作出
判断，如各级业务主管部门按规定
对项目建设或方案实施开展有效的
检查、监控、督促整改的，得2分；
否则，视情况扣分。

产出

60

经济性 5

预算控制 3 预算控制 3
支出不超
过预算

资金支出
未超预算

3
实际支出未超过预

算计划

在预算执行进度与事项完成进度基
本匹配的前提下，实际支出未超过
预算计划的，得满分；实际支出超
过预算的，或者支出未能保障事项
相应完成进度的，酌情扣分。

成本控制 2 成本节约 2
实施成本

合理
成本在合
理范围

2

检验设备采购通过
政府采购公开招标
实施，有效节约成
本提高资金效率；
实验耗材的采购采
用多个供应商询

价，根据报价取符
合实验要求，且价
格最低的供应商进
行采购，从而节约

在项目按照预算完成的前提下，与
同类项目或市场价格比较，项目实
施的成本（包括工程造价、物品采
购单价、人员经费等）属于合理范
围的（如与同类项目或市场价格大
致相符的）得满分；成本不合理的
（如明显高于或低于同类项目或市
场价格的）酌情扣分。

效率性

50

完成进度

50

进度指标

50

药品检验
报告及时
送达率和
化妆品检
验报告及
时送达率
100%。

药品检验
报告及时
送达率和
化妆品检
验报告及
时送达率
100%。

10

实际实现药品检验
报告及时送达率和
化妆品检验报告及
时送达率100%。

综合考虑评价对象的实施内容、实
施阶段等因素，设置指标名称和分
数权重，包括完成及时性、实际完
成情况、质量达标情况等。

2020年12
月31日前

完成

完成时间
2020年12
月31日

实际完成时间2020
年12月31日

完成质量 质量指标

完成药品
检验800批

。

完成药品
检验800批

。

10

实际完成药品检验
800批。

完成化妆
品检验70

批。

完成化妆
品检验70

批。

实际完成化妆品检
验70批。

完成药品
抽样191批

。

完成药品
抽样191批

。

实际完成药品抽样
191批。

完成药包
材抽样5批

。

完成药包
材抽样5批

。

实际完成药包材抽
样5批。

辖区内药
品生产企
业生产的
国家基本
药物品种
抽检覆盖
率100%.

辖区内药
品生产企
业生产的
国家基本
药物品种
抽检覆盖
率100%.

实际完成清远市辖
区内药品生产企业
生产的国家基本药
物品种抽检15个品
种，共21批，抽检
覆盖率达100%。

地市级药
品化妆品
检验检测
机构实验
室主要仪
器装备配
置覆盖率
达100%

药品化妆
品主要仪
器装备配
置覆盖率
达100%。

实际实现药品化妆
品主要仪器装备配
置覆盖率达100%。

地市级药
品常规检
项能力参
数覆盖率
均达到90%
以上。

药品常规
检项能力
参数覆盖
率达到
100%。

实际药品常规检项
能力参数覆盖率达

到100%。

效益

效果性

经济效益 经济效益

通过对药
品、化妆
品的监督
抽检，提
高地市级

通过对药
品、化妆
品的监督
抽检，提
高地市级

5

通过对药品、化妆
品的监督抽检，提
高地市级药品化妆
品检验检测机构仪
器设备配置覆盖率

    根据评价对象选择效果性指
标，并相应设置指标名称和分数权
重。

社会效益 社会效益

确保辖区
内药品、
化妆品质
量安全提
供了可靠

按时按质
完成了省
药品、化
妆品抽检
任务，有

5

按时按质完成了省
药品、化妆品抽检
任务，有效提升地
市级药品化妆品检
验检测机构的检验

生态效益 生态效益

本项目无
造成生态
环境影响

。

本项目无
造成生态
环境影响

。

10
本项目无造成生态

环境影响。

可持续发
展

可 持 续 发
展

药品、化
妆品安全
监管长期

有效

药品、化
妆品安全
监管长期
有效，本
辖区内无

10

药品、化妆品安全
监管长期有效，本
辖区内无重大药品
、化妆品安全事故

发生。

    根据评价对象设置指标名称和
分数权重。

公平性 5 满意度 5
服务对象
满意度

5
无收到服
务对象投

诉。

无收到服
务对象投

诉。
4.5

无收到服务对象投
诉。

表示满意的服务对象数/项目覆盖范
围内接受调查的对象总数*指标分值

备注：1.本表由各地市局和省级用款单位填报，其中地市局需汇总本地区数据情况后统一填报。

     2.产出、效益的四级指标，由各地、各单位根据本单位原编制并申报的绩效目标表的各类指标对应进行填列，四级指标的分值由各地、各单位根据指标重要性自行确定。


